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关于重庆一佑塑胶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用地红线的公告

兹有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场镇内319国道厦成路东侧、石庆街南侧有一工业用地，现为重庆一佑塑胶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用地，总用地面积约 4525.9平方米，其中证载面积约3555.9 平方米（产权证号：渝2019铜梁不动产权第001072432号）；另超出其原有用地红线范围有970平方米，主要用途为厂区食堂、会议室及少量厂房主体。经核实，超出部分的970㎡土地已于2004年11月18日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铜梁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04〕925号）批准转为国有建设用地，石鱼镇政府已于2004年按照相关政策进行征转用，并依法完成了征收范围内涉及群众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该宗地四至界址见红线图，其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权属清晰无争议。
如对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者，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反映，如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公告期满，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将报请区政府依法将该宗970平方米土地进行出让。
特此公告。
联系人及电话：鲁黎；15123013809

附件：1.证明
      2.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铜梁县人民医院传染病区工程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
3.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4.重庆-佑塑胶有限公司用地范围示意图


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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